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文件

湖师院校办发〔2019〕42号

   
关于印发《学报编辑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各部门、直属单位、下属学院，附属医院：

《学报编辑委员会章程》已经过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年7月15日
学报编辑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由中共湖州市委宣传部主管，湖州师范学院主办。根据国家有关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和学报发展的需要，设立编辑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编辑委员会宗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学校更名大学与硕士点建设为目标，以“学术立校、科研强校、平台助校”为基础，以增进学术内涵、服务科技创新为原则，在学术上对学报进行指导与支持，保证学报的办刊方向和学术质量，使学报尽快成为“品质化、品牌化”的高端学术期刊。

第二章  组  织

第三条  学报设编委会主编1名，副主编若干名，编辑部主任1名，副主任1名。学报主编一般由学校分管科研副校长兼任，编辑部主任兼任常务副主编，副主任兼任副主编。
第四条  学报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编委会主编、副主编按照学校有关程序确认后，由学报编辑部负责组建学报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以下简称“编委”)为15～25名，并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增减。编委人选由主编、副主编和编辑部根据所在学科学术影响力，以及对学报工作的支持意愿而提名，由主编审定并经学校有关程序确定，经编委会会议或授权学报编辑部发布、确认履职。

第三章 职  责

第五条  学报主编职责

（1）贯彻主编负责制，指导本刊的学术活动，决定刊物发展重大事项。把握总体学术水平、学术方向，领导并监督编委会和编辑部提高办刊水平和质量，实现任期内的刊物发展目标。

（2）负责组建编委会。

（3）召集和主持正副主编会议和全体编委会议。

第六条  学报编辑部主任、副主任职责

（1）协助主编指导所负责学科的学术活动，把握所负责学科的论文学术水平和学术方向。

（2）参加正副主编会议。

（3）召集所负责学科的编委会议，协调编委和编辑部之间的工作，贯彻编委会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

（4）根据主编授权，负责本学科稿件终审。

第七条  学报编委的职责

（1）贯彻编委会议的决议。

（2）根据办刊方针任务、科研发展动向，指导编辑部组稿和审稿工作。

（3）每年应努力组织或自投1～2篇高质量稿件。

（4）注重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鼓励优秀青年学者为本刊投稿、审稿。

（5）参加编委会会议，审议编辑部工作报告，提出改进刊物编辑工作建议。

（6）积极宣传、扩大本刊的影响。

第四章  实  施

第八条  学报编委任职条件

（1）在科研一线工作的专家，熟悉本学科国际、国内发展动向，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较宽的学术视野。

（2）学风严谨、作风民主，办事公正，为人正派，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

（3）热心于指导、引领和推动期刊发展，审稿认真、仔细、负责，能承担一定的组稿、审稿任务。

（4）一般情况下，学报编委年龄应在60岁以下，但60岁以上且在校任教学、科研特定岗位的，可以放宽。

第九条  任期与换届

（1）主编和副主编任期为4年，条件许可时可延任。

（2）学报编委会每届任期4年。编委会可根据编委的身体及工作情况，结合学科发展需求，每年可对成员进行一些微调。

（3）学报编委会任期届满前半年，将启动换届程序。由学报编辑部与主编、副主编共同负责编委会的换届组织工作。

第十条  编委履职
编委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微信公众号、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对办刊予以学术指导；担任专栏主持人、学术评议人，参加编辑编审论坛，协调编辑部主办、承办、协办有关学术研讨；加强编辑部与学院、学科、团队或研究基地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并以其他适当方式履行编委职责。

第十一条  会议制度

（1）学报正副主编会议：讨论刊物的具体发展、编委的增补和变动等事项。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2）学报全体编委会会议：讨论刊物具体发展事项和编委会建设，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

（3）学报正副主编还可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主持召开学科编委会议。

第十二条  保障制度

（1）学报编辑部为编委会开展学术指导活动予以保障。

（2）按照学校财务制度规定，为编委职责活动支付报酬。

（3）由编委、专家指导的编辑论坛等活动由学报编辑部按照学校财务等制度落实开展、予以保障。

第十三条  附则

本章程经学报编辑部审议通过，报学校经有关程序后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抄送：党委各部门，求真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9年7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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